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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（相关县（市）区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县域规划

审查意见反馈 

2020 年 9 月 3 日，在腾讯视频会议参加了福州（相关县（市）区）农村生活污水

治理县域规划审查，专家提出以下修改建议： 

一、补充核实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率，修改污水量预测。 

回复：根据意见补充收集率，修改污水量预测详见第 48 页“3.1 污水量预测”。 

二、补充分析现状污水处理设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。 

回复：长乐区污水处理设施均为进一两年新建，排放标准均采用《城镇污水处理

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18918-2002）一级 A、一级 B，相当于《农村生活污水

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5/1869-2019）一级标准，满足规范要求，但由于

设施服务村庄管网、接户系统等建设相对滞后，设施未投入使用，导致荒废等，现状

设施存在最大的问题为缺少专业运维，且建设不规范，本规划已考虑标准化运维费用

详见第 93 页，“表 3-7 长乐区农村生活污水设施标准化改造工程投资表”。 

三、补充分析污水处理设施进水浓度较低的原因。 

回复：已补充分析污水处理设施进水浓度较低的原因，详见第 64-65 页，“3.4.5

处理设施改造建设规划”。 

四、补充管控类村庄三格化粪池是否满足农村户厕卫生规范，并补充合格率。 

回复：已按意见修改，详见第 23-24 页，“（2）户厕改造工作”。 

五、补充农村污水管道至市政干管的长度、标高，说明是否满足防洪标准。 

回复：已按意见修改，在附图中补充增加相关内容。 

六、复核修改水源保护地等污水排放标准，应该做的零排放。 

回复：已按意见修改，详见第 49-50 页，“3.3 排放标准”及相关出现该内容处。 

七、补充与省级规划的衔接性分析。 

回复：已按意见补充相关内容详见第 13 页，“2.1.5 与省级规划的衔接”及第

21 页，“2.5.9 与污水专项规划的衔接”。 

八、污泥处置规划太过笼统，完善污泥处理规划，补充污泥处置费用，核实运维

费用。 

回复：已按意见修改，并核实相关费用，详见相关篇章。 

九、复核隔油池等建设工程费用。 

回复：已按意见复核修改。 

十、核实现状污水处理设施是否需要提升改造。 

回复：长乐区污水处理设施均为进一两年新建，排放标准均采用《城镇污水处理

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18918-2002）一级 A、一级 B，相当于《农村生活污水

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5/1869-2019）一级标准，满足规范要求。 

十一、补充三格化粪池建设的工程量及费用。 

回复：已按意见补充。 

十二、运维应对处理设施规模、环境敏感程度等明确运维要求。 

回复：已按意见修改，详见第 78 页，“2.2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总

体布局规划”。 




